《西城区支持基坑气膜技术应用奖励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写说明

为贯彻落实市、区两级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鼓励支持“基坑气膜”先进施工扬尘精细化管控技术推广应用，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财政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等单位，编写了《西城区支持基坑气膜技术应用奖励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一是政策依据明确。市区两级均印发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市住建委已出台基坑气膜技术导则，明确支持该技术推广与扬尘管控要求，我区制定本《办法》，既是对市级政策的具体落实，也是推动核心区污染防治工作领先的选择。

二是治理需求迫切。施工扬尘是PM2.5污染的重要来源，我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居民对施工扬尘、噪音等问题关注度较高，推广该技术不仅是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要求，更是回应民生关切的需要。

三是实践基础坚实。我区已累计落地7处基坑气膜，多个项目属全国或全市首例，既验证了技术适配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经验，为进一步推广筑牢根基。​

四是推广必要显著。该技术可显著降低施工扬尘和噪音，但部分建设单位受成本等因素影响存在顾虑，以奖代补模式能减轻其负担、激发参与积极性，因此制定《办法》推动技术普及。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12条，围绕支持鼓励“基坑气膜”技术推广应用，从政策目标、适用范围、奖励标准、申报审核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奖励工作进行了规范。

（一）基坑气膜定义

参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坑气膜技术导则〉的通知》（京建发〔2024〕196号），特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基坑施工等阶段，通过膜材将作业环境与外界环境物理分隔的施工工艺，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统一标准。​

（二）奖励范围​

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时间条件，自《办法》印发之日起使用的基坑气膜项目；二是地域条件，位于西城区行政区划内；三是技术条件，建设使用“基坑气膜”技术的房屋建筑或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三）奖励标准​

1.计算依据：以基坑气膜实际发生费用为准。​

2.分档标准：一是费用100万元（含）以下：奖励30%；二是费用100万元（不含）-500万元（含）：奖励25%；三是费用500万元（不含）以上：奖励20%，且最高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3.基坑气膜水平投影面积每平米单价不应超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造价相关范围。
（四）奖励原则

奖励工作强化绩效、全流程监管，领取奖励的项目单位需配合绩效评价、巡察、审计等工作，违反规定的相关部门有权收回奖励并依法处理。已取得各级财政全额保障的，不再给予奖励。
（五）申报程序

在基坑气膜建设前，项目单位应制定基坑气膜建设可行性方案，开展专家论证，并将结果抄报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生态环境局。基坑气膜投入使用后，区住房城市建设委适时组织区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开展现场核实。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住房城市建设委按年度或分阶段组织基坑气膜奖励申报，项目单位需向区生态环境局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财政局等部门开展联合审核，并按审核结果发放奖励。



